國立中山大學兼任教師參加勞保、健保、提繳勞退金申請表115.3.9修正版


	單位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外籍教師請填寫統一證號）

	職稱
	□兼任教授□兼任副教授□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講師□其他               
	聘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身心障礙情形
	□正常。                               □中度身障，請附身障手冊影本。
□輕度身障，請附身障手冊影本。         □重度或極重度身障，請附身障手冊影本。

	聯絡
電話
	
	通訊
地址
	

	勞保
	不符合參加勞保身分
	□目前參加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人員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一般勞保(含職業災害保險
	不具退休
人員身分
(未滿65)
	□於校外有其他專、兼職且加入勞工保險，於本校兼課期間，擬再以兼任教師身分參加勞保。
□無其他專、兼職工作且未加入勞工保險，擬再以兼任教師身分參加勞保。
□無其他專、兼職工作，但已在職業工會或漁會參加勞保、農保者，擬再以兼任教師身分參加勞保。(如已參加農保者，惟參加本校勞保後，當年度勞、農保重複加保的日數累計超過180日，則農保資格自第181日取消。)

	
	
	具有退休
人員身分
	65歲前，曾參加勞保
	□未支領公保養老給付或勞保老年給付，擬再以兼任教師身分參加勞保。
□已支領公保養老給付，擬再以兼任教師身分參加勞保。

	
	
	
	65歲前，從未參加勞保
	□已領取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擬再以兼任教師身分參加勞保。(限未滿65歲之退休人員)

	
	僅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年逾65歲，首次申請加保者
□年逾65歲，且已支領勞保老年給付或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

	健保
	□已在其他單位加保，不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未在其他單位加保，欲以本校為投保單位之兼任教師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勞退
	不符合提繳勞退金
	□具軍公教農保險身分、勞保身分全時工作者或支領退休給與者。
  (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20條規定)

	
	符合提繳勞退金
	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公提部分自其請領薪資經費項下支應
自提部分（個人自願提繳）：
□ 不提繳。
□ 自願提繳 □ %（請務必填列1～6%，不得超過6%）。

	申請人
	


簽名：                (     年    月  日)                                                                                                  
                                                         

	聘任
單位
	授課教師支領鐘點費調查
	□本案教師所支鐘點費經費來源之會計編號為：           
	

	
	
	本案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為   時，其鐘點費為      元/時。
	

	
	一、基於加保時效因素，本表經當事人填妥，單位主管核章後，請即時送回人事室辦理，致發生保險事故而無法申請勞保給付、或衍生勞保局對本校之罰鍰時，或所屬人員離職卻未通知人事室辦理勞、健保退保，致產生逾期退保之勞、健保保費，或離職時如有未繳納之勞、健保保費，均由被保險人及聘任單位付繳款之責任。
二、另請查明本案教師確係未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兼任教師且無相關退休金制度保障、未支領退休金（俸） 
    等事宜。

承辦人：                 系（所、組）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背面注意事項，請詳閱並配合辦理



	
	注
意
事
項
	一、支領月退休金有案之教師及公務人員再任本校兼任教師，每月支領鐘點費總額達基本工資，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7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規定，應停支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
2、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19條之規定，兼任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如符合投保資格，應持續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聘期涵蓋寒、暑假期間者，投保作業不得中斷。
3、 據上，兼任教師聘期涵蓋寒、暑假期間者，爰於該期間內仍應續保，是故本校兼任教師投保期程如下：
（一）上學期：為當年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
（二）下學期：當年2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
4、 為符相關規定，兼任教師之月投保薪資應按其整月薪資總額申報，並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覈實對應級距辦理，作法如下：
（一）月投保薪資總額計算方式：原則以「鐘點費 × 每週授課時數 × 4週」推計整月薪資作為申報基準。例如：講師日間鐘點費755元，每週授課2小時，其月推計薪資為755元 × 2小時 × 4週＝6,040元，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申報。
（二）兼任教師未實際授課期間（1、7、8月），勞保、健保及勞退金均以最低投保薪資級距辦理投保。
（三）聘任後如因學生選課人數不足未達開課標準之相關作業：每年2月及9月加退選結束後，如兼任教師授課時數異動或未能開課，請各系（所、中心）於當月底前通知人事室辦理投保薪資調整（自次月1日生效）或退保作業。如未通知人事室辦理退保致產生之保費支出，由聘任單位負擔。
5、 兼任教師授課期間，聘任單位須按月製發鐘點費清冊。勞保、健保及勞退金之公提費用由聘任單位經費來源提撥，個人自提費用由鐘點費中扣繳。聘期如橫跨寒、暑假期間，為避免因無實際授課影響薪資造冊及保費提繳，相關保費得於每年3月（提撥2–3月）、6月（提撥6–7月）、9月（提撥8–9月）及12月（提撥12–1月）薪資造冊時一併辦理。
6、 如有相關疑義，請洽詢人事室退撫考核組李玉清小姐(分機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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